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聊政办字〔２０２３〕３５号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印发关于促进全市旅游住宿业高质量发展的

若 干 措 施 的 通 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属

机构:

«关于促进全市旅游住宿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»已经市政

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.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０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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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促进全市旅游住宿业高质量发展的

若 干 措 施

为加快推进全市旅游住宿业高质量发展,根据«山东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省旅游住宿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

通知»(鲁政办字〔２０２３〕８３号)要求,现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以下措

施.

一、完善旅游住宿业接待体系

１．壮大星级饭店规模.鼓励支持不同行业、不同类型的酒店

申请星级饭店.支持没有星级饭店的市属开发区实现零的突破,

各县(市、区)星级饭店数量每年稳步增长.到２０２５年年底,全市

星级饭店总量达３５家以上,启动４家五星级饭店的新建或新评工

作.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投资促进局;责任单位: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

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
２．引进高端连锁酒店.支持引进国内外高端品牌连锁酒店.

鼓励达到高星级饭店标准但未评星的酒店参与好客山东精品酒店

评定.到２０２５年年底,各县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至少打造１家好

客山东精品酒店.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;责任单位:各县

〔市、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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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支持等级民宿建设.鼓励具备相应申报条件或潜力的经营

主体积极申报等级民宿评定.推动建立联审联批机制,实现民宿

证照办理的全周期服务、全流程监管.到２０２５年年底,全市国家

甲级旅游民宿增至２家以上,新打造五星级民宿５家以上.(牵头

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

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

区管委会)

４．打造休闲度假酒店集群.支持有条件的县(市、区)、市属开

发区发挥资源优势,打造旅游休养一体的休闲度假酒店集群.到

２０２５年年底,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内高星级饭店、好客山东精品

酒店、高端品牌酒店等高品质酒店总数达３家以上.(牵头单位:

市文化和旅游局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

委会)

５．完善乡村旅游接待体系.支持汽车营地、露营帐篷、水屋船

屋、木屋树屋等野奢类旅游住宿业态发展.引导我市乡村酒店、民

宿及民宿集聚区建设,提升乡村旅游住宿水平.到２０２５年年底,

各县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至少打造１家乡村酒店,全市打造２个

以上旅游民宿集聚区,实现旅游民宿集聚区内各等级旅游民宿全

覆盖.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

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
二、突出旅游住宿业内容建设

６．建设智慧化酒店.引导旅游住宿企业应用互联网、物联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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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,对传统酒店进行全面智能化改造.到

２０２５年年底,各县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至少打造１家智慧化酒店

样板.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;责任单

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
７．推广主题化酒店.创新“住宿＋”模式,鼓励各县(市、区)、

市属开发区深挖本地特色,融合民俗、文创、美食、康养、演艺等内

容,培育特色主题旅游酒店.到２０２５年年底,各县(市、区)、市属

开发区至少打造１个特色主题住宿品牌.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旅

游局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
８．打造服务品牌.鼓励旅游住宿企业通过学习、外包等方式,

打造优秀的管理团队和管理模式,发展“一店一特色”的个性化、定

制化服务品牌.开展“标杆服务员”“优秀管理团队”评选,组织旅

游住宿业服务标准培训、推广,叫响“好客聊城”旅游品牌.(牵头

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

发区管委会)

三、加大旅游住宿业政策支持

９．加强土地金融支持.鼓励各级各部门出台扶持旅游住宿业

发展的政策措施,在土地供应、建设配套、金融惠企等方面支持有

条件的企业投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高品质酒店,提升旅游住宿行业

发展活力.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聊

城市分行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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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０．实行资金奖补.对新评定为五星级、四星级的饭店,分别

给予２００万元、１００万元奖励.对通过改造提升并评定为五星级、

四星级的饭店,分别给予５０万元、２０万元奖励.对新认定为国家

甲级和山东省五星级的民宿,分别给予２０万元、１０万元奖励.对

创建为省级旅游民宿集聚区的,给予３０万元奖励.对新评定为好

客山东精品酒店的酒店,给予２０万元奖励.对新评定为山东省乡

村酒店金星级、银星级的饭店,分别给予１０万元、５万元奖励.奖

励经费由市级和项目所属县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财政按１∶１比

例承担.同一项目、同一企业符合多项扶持条件的,按照就高不重

复原则给予奖补.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财政局;责任单

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
１１．大力实施招引.每年组织旅游住宿业招商引资活动,搭建

省、市内外旅游住宿企业互动平台,充分展示旅游资源优势,吸引

高端品牌酒店入驻.到２０２５年年底,支持重点旅游县(市、区)、市

属开发区完成１个以上高端品牌酒店引进项目.(牵头单位:市文

化和旅游局、市投资促进局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府、市

属开发区管委会)

１２．优化营商环境.强化主动服务意识,提高行政服务效率,

营造良好营商环境.坚持同等质量标准,依法支持星级饭店等参

与政府采购和服务外包,不得以星级、所有制等为门槛限制相关企

业参与政府采购的住宿、会议、餐饮等项目.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

旅游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机关事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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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
四、加强旅游住宿业人才培养

１３．加强校企联训.建立人才培养机制,加强知名酒店管理团

队与专业院校(系)的校企合作,建设高水平酒店人才培训基地.

支持相关院校争取挂牌省级旅游住宿业人才培训基地.支持各县

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与相关院校(系)建立合作机制.(牵头单位:

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教育体育局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

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
１４．组织技能竞赛.每年制定专业技能比武竞赛计划,组织开

展旅游住宿业从业人员技能大赛,并择优推荐参加省级比赛.通

过由下到上层层组织岗位练兵,培养选拔我市旅游住宿业高精尖

人才.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总工会、共青团聊城市委、

市妇联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

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
１５．开展交流培训.举办旅游住宿业从业人员技能培训班,择

优推荐参加省里组织的境内外交流考察活动.支持各县(市、区)、

市属开发区每年组织旅游住宿企业跨地区交流学习.(牵头单位:

市文化和旅游局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

委会)

五、强化旅游住宿业行业监管

１６．开展专项监督检查.发挥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作用,对

旅游住宿服务质量实施常态化监管.开展旅游住宿业专项整治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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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行动,实现行业服务质量整体提升.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

局、市市场监管局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

管委会)

１７．实施部门联合监管.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“互联网＋监

管”等方式,对旅游住宿企业进行设施设备、食品安全、消防安全、

社会治安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联合检查.在旅游旺季、节假日等重

点时段,加大检查力度.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公安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

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
六、凝聚旅游住宿业发展合力

１８．加强组织协调.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合的旅游住宿业发展

工作协调机制,明确分工,落实责任,形成发展合力,统筹推进全市

旅游住宿业发展工作.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发展改革

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

管局、市投资促进局、市教育体育局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

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
１９．发挥考核作用.完善旅游住宿业发展年度目标和重点工

作责任分解制度,明确责任分工,定期组织调度督导,确保各项任

务目标落到实处.每年度对各县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工作进展情

况进行差异化评价,结果作为县级政府质量工作评议重要依据.

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市场监管局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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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
２０．落实政策保障.加大旅游住宿业发展推进力度,支持各县

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围绕省、市政策措施,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实施

细则,确保政策落实到位.高端品牌酒店、高星级酒店等建设项

目,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,依法依规给予政策支持.(牵头单位:市

文化和旅游局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

会)

２１．强化宣传引导.将星级饭店、精品民宿、好客山东精品酒

店、乡村酒店、民宿集聚区纳入全市旅游营销体系,加大线上线下

宣传推广力度.充分调动行业组织、企业和社会媒体的积极性,广

泛报道经验做法、典型案例及建设成果,营造旅游住宿业快速发展

的舆论环境.(牵头单位:市文化和旅游局;责任单位:各县〔市、

区〕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)

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１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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